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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幾次人家請我說明或寫出幾點意見，關於本會各院普通採用的所謂「預防教育法」。由於沒

有空，到現在我還不能完成這願望；目前要刊印那幾乎始終是被傳統地採用著的院規，我認

為應該在這裡把它談一談；不過這只是我正在準備中的小冊子的網要，若天主給我相當長的

生命去完成這小冊子，為幫助會士學得教育青年這種難學的技術。我要談的便是：預防教育

法何在？為甚麼特別予以採用？它的實施法和它的利益。 

  

1 預防教育法何在？為甚麼應特別予以採用？ 

歷代所採用的教育法有兩種：就是「預防教育法」和「強制教育法」。強制教育法就是令

屬下認識規則，然後加以監視，以便發現犯規者，必要時便處以應得之罰。施行這種教

育法時，長上的言語和容貌該常是嚴厲的，而且嚇人的；他自己該完全避免與屬下親近。 

長上為加強自己的權威，要少出現在屬下中間，而且只在處罰和恫嚇時才出現。這種教

育法是輕易的，不很費力，尤其是在軍隊裡和一般懂事的成人中間有用；因為他們自己

應該有能力知道並記住，甚麼是合乎法律和其他規則的。 

預防教育法卻不同，我敢說，它恰好相反。它在乎使學生認識學校的規則和章程，然後

留意看守，務使學生常在校長或指導員們謹慎的視線之下。校長和指導員們猶如慈父給

他們談話，不論在任何場合，作他們的嚮導，忠告他們，和善地糾正他們的過失，這就

是說：把學生放在不能犯過的環境裡。 

這種教育法，完全建立在理智、宗教與慈愛上，所以它排除一切嚴罰，就是輕罰也設法

遠避。由於下列原因，它似乎比較可取： 

1.1 學生預先受到忠告就不會犯規，甚或因有人把過失報告長上而丟臉。也不會因著受

到了責備、警誡和處罰而生氣，因為常有一個友愛的和預防的忠告給他理喻，而且

大概也能獲得他的心。這樣，學生便認識懲罰的必要，而且幾乎自願受罰。 

1.2 最主要原因是青年的浮躁，使他一時忘掉紀律和它所定的處分。所以屢次一個兒童

犯規而應受懲罰，他一些也沒有對它注意，在犯規時他根本沒有想起它，若有一個

友愛的聲音提醒他，他一定不會犯那錯誤。 

1.3 強制教育法可以阻止罪行，但是難使罪犯改過遷善。經驗告訴我們，青年們不忘記

所受的處罰，而且懷恨在心，意欲擺脫羈軛，甚至企圖報復。有時他們似乎不介在

懷，但誰注意他們的行動，便知道青年時代的記憶是可畏的；他們易於忘記父母的

懲罰，但很難忘掉教育者的處分。有些青年到了年老的時候，仍獸性地報復了他們

在求學時代所受到的公正處罰。相反，預防教育法使學生成為朋友，使他看指導員

如同一位恩人。這位恩人忠告他，願他成為一個善人，使他避免難過、受罰和丟臉

的事。 

1.4 預防教育法這樣勸告學生，使教育者無論是在教育時期，或在這時期以後，隨時可

說出心中的話。教育者獲得了自己學生的心，便能對他發生很大的影響，勸告他、

教訓他，也可以糾正他，甚至在他有了職業公務和經商的時候，仍可這樣待他。為

了這些和許多其他的理由，預防教育法似乎勝於強制教育法。 



  

2 預防教育法的實施 

這種教育法的實施完全依據聖保祿的話。他說：「愛德是和善忍耐的；它忍受一切，可是

希望一切，能耐一切煩勞。」（格前十三：4、7） 所以只有信友實施預防教育法才能成功。

理智和宗教便是教育者不斷利用的工具。若他要人服從，達到他的目的，便該以此教人，

他自己也要實行它們。 

2.1 是以院長應完全獻身於自己的學生，絕不該接受使他遠離職守的事務，而且常同自

己的學生在一起，除非他們已從事於工作，或者已由別人適當地管理著。 

2.2 教師、技師、指導員應有為人認識的品格。他們應盡力遠避跟學生們發生任何偏愛

或私交，好像遠避瘟疫一般。又要記住，只消一人越軌，已足危害一座教育機關。

務使學生們總不孤單而無人管理。指導員盡可能應預先到學生要齊集的地點；同他

們在一起，直到有別人來代替管理；總不要讓他們閒著無事。 

2.3 要完全聽任青年們跳跑呼叫。體育、音樂、朗誦、戲劇、旅行都是獲致紀律、增進

道德和健康極有效的方法。但要注意，務使遊藝節目的題材，參加的人物，所表達

的言論，都完善無可指摘。青年偉大的朋友聖斐利伯納利說：「你們要做的儘管去做，

只要你們不犯罪。」 

2.4 勤辦告辦、勤領聖體、每天參與彌撒，應該是支持教育建築的砥柱，這樣才可不用

恫嚇與鞭打。絕不強迫青年領聖事，只鼓勵他們，給予他們利用的方便。每逢舉行

靜修、三日敬禮、九日敬禮、講道理、教要理時，應指出公教的偉大、美麗、神聖；

她給我們用的方法是多麼容易，對於社會，安定人心與救靈魂那麼有效：這些方法

就是各種聖事。這樣，兒童自願舉行這些熱心神工，甘心樂意領受，得益良多。 

2.5 應萬分注意防止不良的友伴、書藉，或說污言穢語的人進入學校。一個好的看門人，

是一個教育機構的珍寶。 

2.6 每晚念晚課後，學生睡覺前，院長或其代表，給大家講幾句親切的話，勸告或指示

他們應實行或應躲避的事；設法從當天校內或校外發生的事提取教訓；但他的訓話

總不宜超過兩分鐘或三分鐘。這是使學生品行優良、校務順利、教育成功的秘訣。 

2.7 有人把初領聖體延到過大的年齡，那時兒童的心靈多已為魔鬼霸佔，對他的天真遺

害已深。是以應將這種意見遠絕如瘟疫。按教會初期的俗尚，在領巴斯卦聖體後所

餘的聖體，慣常分給小孩子們領。這使我們知道教會多麼喜歡及早准許小孩子們領

聖體。當一個小孩子知道辨別聖體和麵包，並顯出充分的知識時，再也不用計較年

紀的大小，快讓天上的君王駕臨那被祝福的靈魂內為王吧！ 

2.8 各教理課本勸人勤領聖體；聖斐理伯納利教人每八天領一次，或更多領幾次。脫利

騰公會議明明說過，它極願每位教友參與彌撒時也領聖體，不單是神領，而且要實

領聖體，為能從這尊崇神聖的祭獻裡獲取更大的神益。（脫利騰公會議，第廿二次，

第六章） 

  

3 預防教育法的益處 

有人說這教育法難以實行。我說，在學生方面它是比較容易，使人更滿意而有益得多。

至於在教育者方面有一些困難：但是如果教育者熱心工作，這些困難便會減少。教育者

是一位獻身造福自己學生的人，所以他該準備面對各種麻煩，各種辛勞，為達到自己的



目的：就是學生們公民、道德、學問的教育。 

除了上述的益處以外，還可加上以下的優點： 

3.1 學生將對教育者常表示十分尊敬，他時時樂意回憶自己受的指導，常把自己的教師

和長上看作兄長、慈父。這些學生不論到甚麼地方，大多成為家庭的慰藉，良好的

公民，熱心的教友。 

3.2 學生在被錄取時，無論他有怎樣的性格、氣質、品行，為父母的可以安心，他們的

兒子不會變壞，而且可以肯定他常會變好一些。有些兒童久使父母痛心難受，甚至

被兒童感化院也開除了，後來按著上述方法去教育他們，他們竟改變了脾氣、習性，

開始善度生活，現在他們在社會上佔著為人尊重的職位，這樣一變而為家的支柱，

社會的光榮。 

3.3 不幸染有惡習的學生進入一所學校，也不能引壞他們的同伴。善良的青年們也不會

受他們的害，因為沒有這樣的時、地和機會，因為在場的指導員會立刻阻止。 

  

4 關於懲罰的一句話 

在處罰時該取甚麼途徑？可能時，不要使用懲罰；必要懲罰時，請按著下面各條做法： 

4.1 教育者在學生中間，若要學生怕他，便應設法使學生愛他。在這種光景，減少親善

的表示已是一種懲罰，它能引人向上，鼓勵人心，但不會使人喪志。 

4.2 在學生方面，凡可當作懲罰的都是懲罰。曾經試驗過，在有些學生身上，不親愛地

看一眼所生的效力比一下掌摑還大。事情做得好，便加以稱讚，做事疏忽，就予責

斥，這已是一種賞或罰了。 

4.3 除了極少的光景外，糾正、懲罰絕不要當著大眾面前，而要遠離同伴，私下施行，

並且要非常明智和忍耐，用理喻和宗教使學生明瞭自己的錯誤。 

4.4 無論怎樣打學生，施以痛苦的體罰，如罰跪，拉耳朵或其他類似的懲罰，都應絕對

避免，因為它們是法律所禁止的，大大地激怒青年，而且降低教育者的人格。 

4.5 院長應使學生明白知道各種規則，和所定的賞罰，務使學生不能推諉說：「我那時不

知道這是命令的或是禁止的！」 

4.6 如果在本會各學校裡實施這種教育方法，相信我們用不著鞭打或嚴厲的刑罰，也可

以獲得美滿的效果。我跟青年們來往差不多有四十年了，記不起曾用過甚麼懲罰；

仰賴天主的助佑，不但那應該得到的我常得到了，就是那只不過希望得到的都獲得

了，甚致那些當初對於他們的成功似乎已經是絕望了的少年也不例外。 

  

 

 


